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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本《民法总则案例重述》终于完稿了。
 从1979年跨入政法学院的大门算起，接触民法至今已近30年；从大学毕业走上讲台讲授民法算起，也
已20多年了！
这些年来，本人的确深深感到，民法研究是一门值得你将一生奉献给她的博大精深的学问。
特别是作为访问学者到西方进行过比较研究归国之后，自己也说不清是怎样即开始陷身于各种民法课
程的讲授，以后又搞律考辅导，还有研究生课程班讲授，听说自己被冠以了一个“民法讲课机器”的
雅号。
在自己也数不清的一轮又一轮的重复民法的理论体系之后，虽然体力上的消耗已经达到了人的本能的
极限，奇怪的是，正像江平老师说过的那样，却似乎在民法的讲授之中找到了人生的乐趣。
对我这样一个而立之年才上大学，快到不惑之年才上研究生，40多岁才出国留学，知天命之年才拿到
博士学位，快退休了又来担任博导的，一个总只能赶末班车的学者来说，在如此之多次的复杂的倍加
的重复劳动之中，自己终于开始感悟到了：民法的“博大精深”就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民法理论的学习也罢，民法理论的考试也罢，其实都离不开构成其完美体系的那些基本要素，即通常
我们所谓理论要点。
亦即所谓“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这“三基”。
这也是本书所阐述的重点。
几乎每一次授课之后，都有学生会来提出请求，询问我的讲稿是否能提供给他们在复习中参考。
我也知道，一个称职的老师的确有义务写出一套具有自己特色的讲义，以供选自己课的学生在学习中
使用。
而使自己深感汗颜的却是，目前的此种体制使自己这样授课多年的老教师也难以做到每个人都能随时
向学生提供具有自己特色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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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民法案例教学与理论研究书籍是在总结作者自己多年来授课的文字讲稿的基础上，又吸收近年来
各种民法教学和研究成果，整理编辑而成的。
全书共七章内容，涉及民法概述、民事法律关系、自然人、法人、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等
方面的知识要点，每个要点都利用[案情简介]、[审理判析]、[法理研究]这三项内容来讲解，颇具个人
授课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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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止、中断和延长一、诉讼时效的中止二、诉讼时效的中断三、诉讼时效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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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法人否认说。
其否认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认为法人只是一种假设的主体。
该学说又分为无主财产说、受益人主体说和管理财产说。
持无主财产说的人认为，法人不过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存在的无主财产，法人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人格。
而为达到特定的目的由多数人的财产集合而成的财产，成为一个拟制的人格。
持收益人主体说的人认为，法人财产的收益人才是法人的真正人格者。
社团法人的人格归属于社员；财团法人的人格归属于不特定多数人。
持管理人财产说的人认为，法人的财产并不为法人本身所有，而属于管理财产的自然人。
法人否认说无视法人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及法人在现代各国法律制度中客观存在的事实
，以学理上的解释取代客观实在，为学界所不取。
（3）法人实在说。
其则认为，法人为社会之客观实在。
它又可分为有机体说和组织体说。
法人有机体说认为，法人与自然人一样都是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团体意思，故法律
赋予其独立人格。
但此说也以意思能力作为权利能力之前提，而且“所谓实在意思，必有其能为意思原因之物质，团体
意思云云，不过个人意思之集合，尚难谓其独立实在者乎？
”[1]法人组织体说认为，法人之本质不在其为社会有机体，而在于其为适合为民事主体之组织，认为
法人有独立的意思、独立的财产，自然应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从而将法人的独立意思、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有机联系起来，法人组织体说业已成为当今之大陆法学
界的通说。
（二）法人的法律特征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法人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法人是社会组织。
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民事主体，二者有何区别呢？
法人是一种社会组织，这是法人与自然人区别之关键所在。
社会组织通常是由自然人按照一定的宗旨和条件建立起来的集合体，其不但有明确的活动目的，而且
有一定的组织机构。
法人作为民事主体可以是以多个自然人组成的社会集合体，也可以是由一定数量财产集合而成的社会
组织。
法人虽然是由自然人集合而成的社会组织，但它一经成立，即获得了独立的主体资格，其民事权利能
力和行为能力均表现出了与自然人迥然有别的特性。
法人的组织上的统一性就是法人能够成为民事主体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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